
社区开展民法典宣传活动简报(大全5篇)
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、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。
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、联想、想象、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。
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？下面是小编帮大
家整理的优质范文，仅供参考，大家一起来看看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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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“法
典”命名的法律，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。民法典的颁
布对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，切实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
益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。南安市英都镇中心幼
儿园围绕主题“美好生活·民法典相伴”，结合幼儿在园一
日生活，以多种形式，从多方面入手，和孩子、家长们一起
共同学习民法典。希望通过多种形式的学习宣传，提高师生、
家长的法制观念，知法、懂法、用法，让民法典真正落地生
根，营造和谐稳定的校园环境。

为了加深教师对《民法典》的了解，进一步增强教师尊法、
学法、守法、用法的意识，南安市英都镇中心幼儿园全体教
职工一起展开《民法典》学习交流活动。此次活动围绕隐私
权、婚姻法权、未成年人侵害等，结合具体案例为教职工深
入浅出进行了亮点问题讲解，并就与教育机构相关的法律法
规板块，进行了详细介绍及知识详解。

南安市英都镇中心幼儿园教职工表示，将在今后的生活与工
作中切实当好民法典的.遵守者、传播者，不断强化法治思维
和法治意识，将民法典与幼教工作紧密结合起来，学会利用
法律武器维护园所、幼儿和自身权益，为建设平安、文明、
法治幼儿园奠定基础。

老师们积极组织幼儿和家长开展了普法作品征集活动，通过



绘画作品的征集，幼儿对民法典有了初步的认识，同时通
过“大手拉小手”的牵动效应，家长和孩子一起了解了民法
典的相关知识，进一步形成社会上遵法、学法、守法、用法
的良好氛围。

每天晚上的睡前时间是家长和孩子增进亲子关系的最佳时间，
南安市英都镇中心中心幼儿园的家长利用这黄金一小时和孩
子们一起学习民法典。

21世纪是现代化的新社会，我园利用公众号、家长群等平台
向家长进行《民法典》的宣传，积极推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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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多同学常常出口成脏、恶语伤人；有些同学总是横行霸道，
喜欢用暴力解决问题，欺负弱小……近年来，校园欺凌事件
时有发生。为进一步扩大预防校园欺凌的宣传力度，呼吁各
学校携手共建“零”欺凌和谐校园环境，近日，福鼎市检察
院联合该市教育局、司法局开展“法治进校园”之“反校园
欺凌”系列宣讲活动。

据悉，活动主要围绕“校园暴力”这一主题，先后走进福鼎
一中、秦屿十七中、市职业中学等学校进行法制宣传、教育
活动，受教育人数达5000余人，发出各类宣传册100余份。检
察官宣讲团成员向同学们介绍什么是校园暴力、校园暴力的
危害、对施暴者及受害者造成哪些生理及心理上的危害等，
并结合自身工作经验和近年来检察机关办理的`青少年犯罪典
型案例，讲述涉及校园暴力行为的法律条文及后果，并就如
何拒绝校园欺凌、做好自我保护等问题作了讲解，告诫同学
们要防微杜渐、勿以恶小而为之，要明法崇德、远离违法犯
罪，做一名学法、知法、懂法、守法的好学生。不少同学表
示要拒绝校园欺凌，拒绝校园暴力，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
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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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(14)日，眉山市彭山区彭溪小学组织师生集中开展法制宣
传教育活动，以此进一步提高广大师生的法制观念。这是该
校开展为期两周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的内容之一。

在整个活动中，该校通过建立校园法制宣传栏，向学生宣讲
法律知识；适时在课堂开展“道德与法律”教育；利用国旗
下讲话开展校园反欺凌教育；开展“法制在我心”主题队会
和手抄报、书画作品、演讲、征文、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的
活动等，让学生获取法律知识，懂得遵纪守法的重要性，让
人人自觉改变不良习惯，规范自己的言行，避免违法犯罪，
争当遵纪守法的.好学生。

通过系列法制宣传教育活动，每一个人深受教育。同学们纷
纷表示，一定要从小要遵纪守法，遵守社会公德和校规校纪，
做知法、懂法、守法和护法的好少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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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大爷，回去把这个贴在墙上，上面都是我们公安派出所的
电话，您啊万一有啥事，就赶紧拨打我们的报警电话。”我
局民警正冒着瑟瑟寒风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页，讲解各类安
全常识。今天是12月4日，全国法制宣传日，林州市在红旗渠
广场举行“12.4”法制宣传日活动。林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呼
雪昌带领法制、交警、治安等相关单位到广场开展法制宣传
日活动。

今年的全国法制宣传日主题为“弘扬宪法精神，推动创新、
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发展”。为积极营造浓厚的法制宣
传氛围，林州警方通过悬挂宣传条幅、摆放宣传展板、发放
宣传手册、开展法律咨询等多种形式，向广大人民群众详细
讲解交通安全守则、防范电信诈骗、普及法律法规以及防盗
抢、防火、防骗等安全知识，并认真解答群众提出的法律问



题。宣传形式丰富多样，内容夯实精彩，吸引了大量群众前
来了解、咨询，赢得了广大群众的高度赞誉。

通过此次活动，进一步提升了全民的安全防范意识、法制意
识和文明意识。更好地普及了群众的法律法规常识和安全防
范知识，收到了良好的`社会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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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，各地发生的校园暴力欺凌案不时见诸网络、电视、
报纸，使青少年学生身体、心理受到了极大的伤害，造成了
较大的社会影响。为打造平安校园，培养学生法治意识，有
效预防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，近日，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检察
院党组副书记、副检察长韩庆鹏以兼任市实验中学法治副校
长身份带领未检部门检察干警来到济宁市实验中学为学生们
作法治教育讲座，受到了学校师生、家长的广泛好评。

讲座中，韩庆鹏从发生在校园的小事讲起，结合任城检察院
办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例，深入浅出地讲述未成年人犯罪的
成长经历、发案原因和处理结果，引导未成年学生在生活、
学习中进一步强化自律意识和保护意识，避免成为校园暴力
的施暴者和受害人。未检部门干警则向同学们讲述了校园暴
力表现、危害、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预防抵制校园欺凌。

讲座后，检校双方还就法治教育、治安管理等情况进行了座
谈交流，检察干警敦促学校严格贯彻落实《青少年法治教育
大纲》和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《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
力的指导意见》的要求，把法治教育纳入日常教育，不断强
化责任意识，巩固守法观念。

据悉，近年来，任城区检察院高度重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，
先后通过建立青少年法治教育示范基地、担任辖区内学校法
制副校长、联合公安、联防单位开展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
等方式。针对社会普遍关注的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问题，坚



持预防为主积极作为，不定期开展法制教育普及活动，健全
检校合作和校园普法的长效机制，完善校园安全管理制度，
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。


